
江西省县域物流配送体系建设试点

项目考核验收暂行办法
为加快推进我省县域物流配送体系建设试点，规范试点项目考核验收工作，根据《关于印发江西省县域物流配送体系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赣商务服务业字〔2022〕115号）、《关于开展县域物流配送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赣财建〔2022〕27号）和《江西省县域物流配送体系建设指南(2023版)》等文件精神，结合工作实际，现制定本暂行办法。

一、验收依据

（一）《商务部等15部门办公厅（室）关于印发县域商业建设指南的通知》（商办流通函〔2021〕322号）、《关于印发江西省县域物流配送体系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赣商务服务业字〔2022〕115号)、《关于开展县域物流配送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赣财建〔2022〕27号)、《关于做好2022年、2023年县域物流配送体系建设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赣商务服务业字〔2022〕214号）、《江西省县域物流配送体系建设指南(2023版)》（赣商务服务业字〔2023〕99号）；

（二）项目验收方案及投资明细构成；

（三）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的专项财务审计报告；

（四）项目实施主体在建设过程中的合同、设施设备采购与收货清单、发票票据、转账凭证、照片(项目实施前后参照物相同)等各项原始凭证；

（五）项目验收需要的其他依据性文件。

二、验收内容

（一）项目总体情况及各项功能性指标完成情况，包括获得的规模增加、成本降低、效率提升、效益提升、标准执行、模式推广等情况；

（二）项目建设内容完成情况，包括建设工程竣工、软硬件购置、系统开发及使用情况，以及相关工程、环保、消防等专项验收情况；

（三）项目投资完成情况，企业投入资金落实到位情况及资金的使用是否合理规范，不在政策支持范围内的设施设备投资不得列入财政资金补贴范围；

（四）相关文件要求的其他内容。

三、验收程序

（一）细化方案。县（市、区）商务局、供销联社应根据本暂行办法细化验收方案，并报县（市、区）领导小组审定后进行公告。

（二）主体申请。项目实施主体完成试点项目建设后，根据验收方案编制验收资料，委托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对项目投资建设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项目投资专项审计报告，向县（市、区）商务局、供销联社提交验收申请报告。

（三）县级验收。县（市、区）商务局、供销联社依据项目类别和技术参数要求，委托具有相应专业水平、评估资质的第三方机构，采取资料审阅和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试点项目进行验收并组织绩效自评工作。

（四）市级监督。县（市、区）商务局、供销联社验收完成后，按要求整理验收材料提交市商务局、供销联社。市商务局、供销联社应联合对县（市、区）项目验收结果进行抽查，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现场督导检查，指出存在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并监督整改到位。

（五）省级评价。试点期满后，省商务厅、供销联社结合试点工作绩效评价，组织省级专家组对项目验收情况进行抽查。

四、验收结果

（一）验收结果分为通过验收和未通过验收两种。单个项目验收得分70分及以上者视为通过验收。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未通过处理：1.经验收专家组确认，项目建设未紧密围绕县域物流配送体系建设试点，或与试点内容关联度不高的;2.未达到项目实施方案中承诺的主要任务或经济指标的；3.验收文件材料不真实或有其它弄虚作假行为的；4.设施设备存在质量问题或安全隐患的；5.未达到验收主要技术参数要求的；6.未经批准对建设内容进行重大调整的；7.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重大问题，未能解决和做出说明，或存在纠纷尚未解决的；8.实施单位同一项目此前已获得财政补贴的；9.发现项目有其它违法违规问题的。

（三）验收结果确认：专家组根据现场验收情况，形成验收结果并由参加验收的人员书面签字确认。

（四）项目未通过验收的，县（市、区）商务局、县供销联社以书面形式通知，限期整改，完成整改后重新提出验收申请。

附件：1.县级物流配送中心试点项目考核验收标准

      2.“互联网+第四方物流”供销集配体系试点项目考核验收标准

      3.乡村末端配送网点试点项目考核验收标准

      4.县乡村共同配送试点项目考核验收标准

      5.物流标准化建设试点项目考核验收标准

      6.县域物流数字化运营平台试点项目考核验收标准

      7.冷链物流设施试点项目考核验收标准

	附件1
县级物流配送中心试点项目考核验收标准

	企业名称：

	序号
	指标
	考核验收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
	备注

	1
	建设用地规模
	项目建设用地规模是否达到《指南》要求
	10
	一类配送中心占地面积达到100亩（含）以上，二类配送中心占地面积要求达到50亩（含）以上，三类配送中心占地面积达到30亩（含）以上，均得8分；这三类占地面积每增加10亩，增加1分，满分10分；每减少10亩，扣减1分。
	　
	　

	2
	功能区分布
	配送中心物流作业区、辅助作业区、办公生活区内部功能区划分情况
	20
	物流作业区包括储存保管区、进货验收区、拣选分拣区、流通加工区、集货配送区等；辅助作业区包括车辆停靠区、车辆进（发）货口、装（卸）平台、停车场、配送中心内通道、绿化以及车辆维修区、道路、设备维修区等；办公生活区包括办公室、会议室、休息室、卫生间、餐厅等。根据配送中心实际情况，功能区划分是否包含上述区域，功能区分布是否完善，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视情况而定，酌情给分。
	　
	　

	3
	物流资源整合率
	[县域内已整合物流资源（快递物流、零担专线、冷链等）/县域内全部物流资源（快递物流、零担专线、冷链等）]*100%
	20
	物流资源整合率达到25%（含）以上，得20分；整合率达到20%（含）以上，得15分；整合率达到15%（含）以上，得10分；整合率达到10%（含）以上，得5分；整合率未达到10%，不得分。
	　
	　

	4
	市场占有率
	[配送中心全年商品配送量/全县全年商品配送量]*100%
	20
	配送中心全年商品配送量占全县全年商品配送量25%（含）以上，得20分；配送量占20%（含）以上，得15分；配送量占15%（含）以上，得10分；配送量占10%（含）以上，得5分；配送量未达到10%，不得分。
	　
	　

	5
	仓库利用率
	[实际使用仓库面积（容积、货位）/仓库可存货总面积（容积、货位）]*100%
	15
	仓库利用率达到80%（含）以上，得15分；70%（含）以上，得12分；60%（含）以上，得8分；50%（含）以上，得6分；50%以下，不得分。
	　
	　

	6
	库存周转次数
	[平均库存量/发货量]*100%
	15
	年库存周转次数9次（含）以上，得15分；年库存周转次数8次（含）以上，得12分；年库存周转次数7次（含）以上，得8分；年库存周转次数6次（含）以上，得6分；年库存周转次数6次以下，不得分。
	　
	　

	合 计
	　
	100
	　
	　
	　

	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2

“互联网+第四方物流”供销集配体系试点项目

考核验收标准

企业名称：

	序号
	指标
	考核验收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
	备注

	1
	建设标准化
	集配企业组建运营情况
	15
	1.成立县级集配企业得7分，否则不得分。
2.企业注册资本实缴得3分，否则不得分。
3.省、市、县供销社出资比例不低于35%得5分，否则不得分。
	
	

	2
	
	集配中心升级改造情况
	15
	1.集配中心建设面积达到标准得5分，未达到标准不得分（集配中心建设面积标准：县域常住人口30万以下,集配中心建设面积30亩以上；县域常住人口30-60万，集配中心建设面积50亩以上；县域常住人口60万以上，集配中心建设面积100亩以上)。

2.集配中心安装了自动化分拣设备，能基本实现自动化作业得5分，否则不得分。

3.集配中心配备有托盘、货架、叉车、液压车、运输配送车辆和农产品分选、包装覆膜、加工、冷藏冷冻等设施，此项视设施配备情况酌情给分，不超过5分。
	
	

	3
	
	乡村集配站点覆盖率
	10
	1.乡（镇）供销集配网点覆盖率达到100%得5分，达到80%（含）以上得3分，未达到80%不得分。
2.村级供销集配网点覆盖率达到60%以上得5分，达到40%（含）以上得3分，未达到40%不得分。
	
	

	4
	运营规范化
	业态整合

情况
	15
	集配中心具备快递、快消品、农产品、农资、同城生鲜、电商直播等3种（含）以上经营业态得15分，达到2种以上业态得10分，只有1种业态得5分。
	
	

	5
	
	集中运营

情况
	10
	对入驻集配中心的企业实现了统一仓储、统一分拣、统一运输、统一配送、统一揽收，得10分，每有一个环节未统一运营管理扣2分，最低不得分。
	
	

	6
	
	数字信息系统使用情况
	5
	统仓共配使用统一数字化信息系统得5分；仅部分环节使用数字信息化管理的得2分。
	
	

	7
	服务品牌化
	寄递成本降低情况。
	10
	2023年服务范围内商品流通和居民寄递费用较试点前降低15%（含）以上，得10分；降低5%-15%得8分；降低5%以内得5分；未降低不得分。
	
	

	8
	
	配送货量提升情况
	10
	2023年上下行物流配送件数较试点前增长15%（含）以上，得10分；增长5%-15%得8分；增长5%以内得5分；未增长不得分。
	
	

	9
	
	品牌建设情况
	10
	按照供销集配体系品牌应用规范，使用统一字号、统一形象，车辆、设备、服装等统一印制“供销集配”品牌标识，得10分，每有一个未统一标识得地方减2分，最低不得分。
	
	

	合计
	
	100
	
	
	

	      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3
	乡村末端配送网点试点项目考核验收标准

	企业名称：

	序号
	指标
	考核验收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
	备注

	1
	乡镇网点面积
	[符合要求乡镇网点数/实有乡镇数]*100%
	15
	单个乡镇网点作业面积要求达到100平方米（含）以上。95%（含）以上网点达到，得15分；90%（含）以上网点达到，得12分；80%（含）以上网点达到，得10分；70%（含）以上网点达到，得8分；70%以下，不得分。
	　
	　

	2
	村级网点面积
	[符合要求村级网点数/实有行政村数]*100%
	15
	单个村级服务站作业面积要求达到20平方米（含）以上。95%（含）以上网点达到，得15分；90%（含）以上网点达到，得12分；80%（含）以上网点达到，得10分；70%（含）以上网点达到，得8分；70%以下，不得分。
	　
	　

	3
	村级网点覆盖率
	[建设改造的村级服务网点/所有具备条件的行政村]*100%
	25
	村级网点覆盖率达到90%（含）以上，得25分；覆盖率80%（含）以上，得20分；覆盖率70%（含）以上，得15分；覆盖率70%以下，不得分。
	　
	　

	4
	乡村网点共享率
	[引导乡村交通、邮政、商贸等资源共享的乡村末端网点数量/全部乡村末端网点数量]*100%
	25
	乡村网点共享率达到60%（含）以上，得25分；50%（含）以上，得20分；40%（含）以上，得15分；30%（含）以上，得10分；30%以下，不得分。
	　
	　

	5
	统一

标识率
	[具备统一规范的工作制度和统一的门头标识网点数量/全部乡村末端网点数量]*100%
	10
	统一标识率达到90%（含）以上，得10分；标识率80%（含）以上，得8分；标识率70%（含）以上，得6分；标识率60%（含）以上，得4分；标识率60%以下，不得分。
	　
	　

	6
	网点设备配置率
	[具备完善的设备（如存储、打包、装载等器具）的网点数量/全部乡村末端网点数量]*100%
	10
	网点设备配置率达到90%（含）以上，得10分；配置率80%（含）以上，得8分；配置率70%（含）以上，得6分；配置率60%（含）以上，得4分；配置率60%以下，不得分。
	　
	　

	合 计
	　
	100
	　
	　
	　

	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4

	县乡村共同配送试点项目考核验收标准

	企业名称：

	序号
	指标
	考核验收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
	备注

	1
	供应商整合率
	[供应商数量×供应商统仓统配的商品品类（或商品数量）/供应商代理品类总量（或商品总量）]*100%
	20
	供应商整合率达到12%（含）以上，得20分；整合率达到10%（含）以上，得15分；整合率达到8%（含）以上，得10分；整合率达到6%（含）以上，得5分；整合率未达到6%，不得分。
	　
	　

	2
	车辆往返满载率
	[配送商品总量（重量或体积）+返程载货总量（重量或体积）]/[配送车次总载重（总吨位或总体积×2]*100%
	20
	往返满载率达到50%（含）以上，得20分；往返满载率45%（含）以上，得15分；40%以上，得10分；35%（含）以上，得5分；未达到35%，不得分。
	　
	　

	3
	共同配送率
	[共同配送的商品品类（或商品数量）/总商品品类总量（或商品总量）]*100%
	20
	共同配送率达到60%（含）以上，得20分；50%(含）以上，得15分；40%（含）以上，得10分；30%（含）以上，得5分；未达到30%，不得分。
	　
	　

	4
	日均配送车次
	近一个月内试点实施企业所有配送车辆配送总车次/（总配送车辆数*当月天数）
	20
	配送车次达到2次（含）以上，得20分；配送车次达到1.5次（含）以上，得15分；配送车次达到1次（含）以上，得10分；配送车次达到0.5次（含）以上，得5分；配送车次未达到0.5次，不得分。
	　
	　

	5
	车辆
运力数
	整合车辆数量（包含自购和租赁车辆）
	20
	一类配送中心整合车辆数达到30辆以上，二类配送中心整合车辆数达到20辆以上，三类配送中心整合车辆数达到10辆以上，均得15分；这三类配送中心车辆每增加1辆，增加1分，满分20分；每减少1辆，扣减1分。
	　
	　

	合 计
	　
	100
	　
	　
	　

	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5

	物流标准化建设试点项目考核验收标准

	企业名称：

	序号
	指标
	考核验收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
	备注

	1
	叉车数量
	手动液压叉车、平衡重式叉车、前移式叉车等各种类叉车数量是否达到《指南》要求
	20
	一类配送中心叉车总数量达到12台（含）以上，二类配送中心叉车总数量达到9台（含）以上，三类配送中心叉车总数量达到5台（含）以上，均得15分；这三类配送中心叉车数量每增加1台，增加1分，满分20分；每减少1台，扣减1分。
	　
	　

	2
	总货位数
	整体货架可以存储单元货位的总数（一个单元货位可放置一个标准托盘1200mm*1000mm）
	20 
	一类配送中心总货位数量达到4000个（含）以上，二类配送中心总货位数量达到3000个（含）以上，三类配送中心总货位数量达到2000个（含）以上，均得15分；这三类配送中心货位数量每增加200个，增加1分，满分20分；每减少200个，扣减1分。
	　
	　

	3
	标准化仓库使用率
	仓库建设符合是否达到《指南》要求
	20 
	配送中心设计主要参数是否符合《指南》要求，如完全符合，得20分；未完全符合，视情况而定，酌情给分。
	　
	　

	4
	标准化托盘（周转筐）使用率
	[标准化托盘（周转筐）数量/托盘（周转筐）总数]*100%
	20 
	标准化托盘（周转筐）使用率达到60%（含）以上，得20分；50%（含）以上，得15分；40%（含）以上，得10分；30%（含）以上，得5分；30%以下，不得分。
	　
	　

	5
	标准化车辆使用率
	[标准化货运车辆数/货运车辆总数]*100%
	20 
	标准化车辆使用率达到60%（含）以上，得20分；50%（含）以上，得15分；40%（含）以上，得10分；30%（含）以上，得5分；30%以下，不得分。
	　
	　

	合 计
	　
	100
	　
	　
	　

	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6

	县域物流数字化运营平台试点项目考核验收标准

	企业名称：

	序号
	指标
	考核验收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
	备注

	1
	平台运营人员规模
	操作平台各系统的专职专业人员数量
	10
	专职专业人数人数达到3人（含）以上，得10分；每减少1人，扣减2分；0人，不得分。
	
	

	2
	业务系统
使用率
	平台可提供的系统数量是否齐全
	20 
	平台可提供订单管理（OMS）、仓库管理（WMS）、运输管理（TMS）、数字化分析、视频监控等系统，一项4分，满分20分。
	　
	　

	3
	平台服务
功能
	平台管理服务功能是否完善
	20 
	平台应具备资源整合、仓储资源和配送信息资源服务、订单管理、仓储管理、配载管理、车辆调度、路径优化、车辆监管、运力调控等功能。功能完善率达到80%（含）以上，得20分；75%（含）以上，得15分；70%（含）以上，得10分；65%（含）以上，得5分；65%以下，不得分。
	　
	　

	4
	运营平台接入企业数
	物流配送中心企业、试点实施企业、网点是否接入运营平台
	10
	物流配送中心企业、试点实施企业、网点完全接入运营平台，得10分；未完全接入运营平台，视情况而定，酌情给分。
	　
	　

	5
	运作模式成熟
	运作模式是否成熟
	20 
	模式成熟，得20分；模式不够成熟，视情况而定，酌情给分。
	　
	　

	6
	资源互通共享
	系统间数据互联互通
	20 
	系统间数据互通共享，得20分；系统间数据未完全实现互通，视情况而定，酌情给分。
	　
	　

	合 计
	　
	100
	　
	　
	　

	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7

	冷链物流设施试点项目考核验收标准

	企业名称：

	序号
	指标
	考核验收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
	备注

	1
	冷库功能区
	建有满足物品时空要求的功能区
	20
	建有满足物品时空温度要求的功能区，包括但不限于低温穿堂或封闭月台、预冷间或复冷间等，视情况而定，得1-20分。
	　
	　

	2
	气密性情况
	冷藏车、冷库门的气密性情况
	10
	冷藏（冻）车厢（箱）干净整洁，冷库门配备有与运输车辆对接的密封装置、防撞设施、冷库门有冷风幕或耐低温透明门帘等，视情况而定，得1-20分。
	　
	　

	3
	数据采集终端配置
	冷库、冷藏车是否装有温度探头
	10
	冷藏（冻）车（厢、箱）、冷库内、外有必要的温度数据采集终端，并有定期检查校正记录，视情况而定，得1-20分。
	　
	　

	4
	温度监控
系统
	温度监控系统及温度数据保存时效
	20
	冷藏（冻）车（厢、箱）、冷库内测温点分布均匀，温度实时监测并记录，自物品交与委托方之日起应保存不低于6个月的温度数据，可查询，得20分；冷藏（冻）车（厢、箱）、冷库内测温点分布均匀，温度定时监测、记录，自物品交与委托方之日起温度数据保存2-6个月，视情况而定，酌情给分。
	　
	　

	5
	冷藏车
使用率
	（冷藏车数量/货运车辆总数）*100%
	20
	冷藏车使用率达到10%（含）以上，得10分；每上升1%，增加1分，满分20分。
	　
	

	6
	末端网点
冷链设施
	末端网点是否配置冷藏陈列柜、冷柜
	10
	配置安装齐全，得10分，未齐全，视情况而定，酌情给分。
	　
	　

	7
	应急预案
	包括但不限于：水灾、火灾、虫害、鼠灾、车辆故障、冷机故障、断电、液氨突发泄漏等应急预案
	10
	建立完善应急预案，得10分；建立应急预案，但有部分缺失，视情况而定，酌情给分。
	　
	　

	合 计
	　
	100
	　
	　
	　

	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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